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法律訴訟更新 

 

茲提述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刊發之招股

書（「招股書」）內第 176 頁所載法律訴訟，訴訟雙方為衍生行有限公司（「衍生行」）

作為控方及皇朝海外有限公司（「皇朝海外」）作為辯方。衍生行為本公司旗下全資附

屬公司。 

於 2011 年 5 月 18 日，衍生行與皇朝海外訂立分銷協議，衍生行獲委任為「歌迪恩」品

牌下的香港及澳門獨家分銷商。於 2012 年 2 月，皇朝海外向衍生行發出一份終止通知

以即時終止上述分銷協議。衍生行就皇朝海外違反分銷協議提出法律訴訟。 

高等法院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宣判衍生行獲得勝訴，辯方皇朝海外於 2012 年 2 月 13 日

不正當中止協議，需賠償港幣一千二百六十萬元損失，及賠償港幣二十萬八千六百七十

二元固定損失。 

 

 

 承董事會命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少衍 

 

香港，2016 年 5 月 3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少衍先生及關麗雯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黃慧玲女士；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李祿兆先生、鄧聲興博士及徐南雄先生。 


